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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镇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充实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各村、各相关站所：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切实加强对消防工作的领导，促进旧城镇消防事业的发展，为推动旧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人事变动，经旧城镇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对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整充实。现将调整充实后的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

组  长：  孔小肆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  哏传芳
镇武装部部长

董生辉
副镇长、镇派出所所长
成   员： 刘安能
镇党委副书记

刀红英
镇纪委书记

何成绕
镇组织委员

冯建文
镇宣传委员、副镇长

孟成兴
副镇长

李早迈
副镇长

杨  玮 司法所所长

杨  溪
镇党政办主任

李  婷
镇党建办公室主任

陈德朝
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赵贵琴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杨荣涛
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晓丽
镇财政所负责人

李正能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闷威明
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李丽丹
为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主任

杨  斌
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王  强
旧城中心校校长

徐立忠
旧城民族中学第二高级中学校长

杨恩山
旧城卫生院院长

黄  佳
市场监管七所所长

彭安辉
旧城供电所所长

思永飞
旧城村党总支书记兼主任

邵晓萍
新民村党总支书记兼主任

岳元荣
东山村党总支书记兼主任

哏留位
贺勐村党总支书记兼主任

尚东云
东丙村党总支书记兼主任

寸待斌
项撒村党总支书记兼主任

消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乡党政办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镇武装部部长哏传芳同志兼任，事业编专职消防队队长董保龙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事物，联系电话：18008827605。

二、消防委主要职责

在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贯彻落实消防法律法规和乡乡政府及上级有关消防工作的决定、指示；研究解决本地区消防安全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向乡人民政府提出工作建议，经镇人民政府同意后，负责督促、检查贯彻落实情况；督促各村和社会各单位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督促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共同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对镇消防安全的工作实施指导监督，组织有关部门适时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和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对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情况实施监督，对人民群众关注的消防安全问题限期作出答复。

三、镇消防委办公室主要职责

研究提出消防安全工作的重大政策和重要措施建议；  监督检查、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和各村、镇直各站所的 消防安全工作；组织消防安全大检查和专项督查；参与研究 有关部门在产业政策、资金投入、科技发展等工作中涉及消 防安全的相关工作；组织协调本地区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工作；组织承办消防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和重要活动，督促、检查消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承办消防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镇消防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

按照镇消防安全委员会的工作部署，研究、提出贯彻意见；执行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事项，督促本单位认真贯 彻落实；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专题分析本部门消防安全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向镇消防安全委员会提出对策和建议；参加消防委对镇消防安全的消防安全责任制考核，组织本部门、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考核，总结推广先进工作经验 和方法；定期参加消防委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做好本单位消 防安全工作，加强单位人员防火、灭火、逃生自救等消防安 全教育培训，督促整改火灾隐患等工作。

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要充分履行协调和指导消防工作职责，加强消防安全形势的分析研判，推动各级各部门深 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1〕46号 )，充分发挥消防工作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用。镇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要认真遵守消防安全委员 会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定期报告等工作制度，积极履行法定 消防工作职责，强化行业系统内部消防监管工作，全面建立“ 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 的消防工作机制，深入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

附件：  1.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
2.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定期报告

3.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走访调研制度

4.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合监管制度

5.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一委一办三员表及村委会、村民小组网格员名单 

6.旧城镇消防安全委员会交流座谈制度

7.旧城镇镇专兼职消防队人员和村 (社区) 志愿消防队人员名单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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